GDMDT-31002-4127（第五版）
实施日期：2025.07.25
[bookmark: _GoBack]现场检验申请表
	委 托 方
	
	报告编号
	

	样品名称
	
	检验依据
	

	检验地点
	
	检验项目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现场检验
原因
	（需描述样品的基本情况（大小、储存条件等），环境及配套设备是否满足检测需要）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以上信息栏由委托方填写。

	检验科室
意见
	
现场检验人员：                                         （共    人）
现场检验时间：共    天
交通工具：□飞机 □火车 □高铁 □汽车 □轮船 □全列软席列车 □单位派车（公务用车）
□租车 □其他             

签名:

	业务科/
监督抽验科意见
	

	分管所领导意见
	
                                              

	备  注
	[bookmark: OLE_LINK2]1.此表需经审批后方可外出检验。
[bookmark: OLE_LINK1]2.现场检验差旅费按实际支出核算，在报告出具后以尾款形式收取。



现场检验差旅费标准说明
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注册检验现场检验差旅费由我所省财政费用支付承担；非行政事业性收费委托检验现场检验差旅费（含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由委托方按照签订试验合同金额支付承担。
现场检验人员凭实际票据向所内报销，不得向委托方报销任何费用，不接受委托方安排的食宿、车辆接送，应自觉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
现场检验差旅费标准按《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关于调整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住宿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和《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财务管理暂行规定》要求执行，从严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公共交通工具等级：出差人员乘坐飞机要从严控制，处级及以下人员出差可乘坐火车硬席、高铁/动车二等座、轮船二等舱、飞机经济舱，其中科级及以下人员出差一般乘坐火车，因出差旅途较远或任务紧急需乘坐飞机时，出差人员需经科室主要负责人提出，经分管业务所领导批准；科室主要负责人出差，需经所长批准后方可乘坐。
住宿费标准：省内到珠三角7地市每人每天：厅级550元、其他人员450元；到省内其他14个市所辖区每人每天标准：厅级530元、其他人员420元；到其他14个市所辖县（市）每人每天标准：厅级500元、其他人员400元。到外省出差住宿标准，按财政部规定的标准执行，详见《省外差旅住宿费标准调整表》。
伙食费标准：出差人员因公出差期间的伙食费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实行定额包干，省内省外同一标准，每人每天100元。在单位内部食堂用餐的，对外有收费标准的，出差人按标准交纳；没有对外标准的，早午晚三餐按《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财行〔2019〕141号）标准2:4:4比例交纳。接待单位应向出差人员出具接收凭证（不做报销依据）。
市内交通费：出差人员因公出差期间发生的本区域外（越秀区、天河区、荔湾区、海珠区、白云区等5个规定区域）交通费，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根据本区域执行的《关于印发广州开发区公车改革后规范公务出行保障指引的通知》（穗开发改函〔2016〕435号）的标准，省内省外同一标准，每人每天80元。

省外差旅住宿费标准调整表
单位：元/人.天
	序号
	地区（城市）
	住宿费标准
	淡旺季浮动标准建议

	
	
	
	旺季
期间
	旺季上浮价
	上浮比例

	
	
	省级及相当职务人员
	厅级及相当职务人员
	其他人员
	
	省级及相当职务人员
	厅级及相当职务人员
	其他人员
	

	1
	北京市
	1100
	650
	500
	　
	　
	　
	　
	　

	2
	天津市
	800
	480
	380
	　
	　
	　
	　
	　

	3
	河北省（石家庄）
	800
	450
	350
	　
	　
	　
	　
	　

	4
	山西省（太原）
	800
	480
	350
	　
	　
	　
	　
	　

	5
	内蒙古（呼和浩特）
	800
	460
	350
	　
	　
	　
	　
	　

	6
	辽宁省（沈阳）
	800
	480
	350
	　
	　
	　
	　
	　

	7
	大连市
	800
	490
	350
	7-9月
	960
	590
	420
	20%

	8
	吉林省（长春）
	800
	450
	350
	　
	　
	　
	　
	　

	9
	黑龙江省（哈尔滨）
	800
	450
	350
	7-9月
	960
	540
	420
	20%

	10
	上海市
	1100
	600
	500
	　
	　
	　
	　
	　

	11
	江苏省（南京）
	900
	490
	380
	　
	　
	　
	　
	　

	12
	浙江省（杭州）
	900
	500
	400
	　
	　
	　
	　
	　

	13
	宁波市
	800
	450
	350
	　
	　
	　
	　
	　

	14
	安徽省（合肥）
	800
	460
	350
	　
	　
	　
	　
	　

	15
	福建省（福州）
	900
	480
	380
	　
	　
	　
	　
	　

	16
	厦门市
	900
	500
	400
	　
	　
	　
	　
	　

	17
	江西省（南昌）
	800
	470
	350
	　
	　
	　
	　
	　

	18
	山东省（济南）
	800
	480
	380
	　
	　
	　
	　
	　

	19
	青岛市
	800
	490
	380
	7-9月
	960
	590
	450
	20%

	20
	河南省（郑州）
	900
	480
	380
	　
	　
	　
	　
	　

	21
	湖北省（武汉）
	800
	480
	350
	　
	　
	　
	　
	　

	22
	湖南省（长沙）
	800
	450
	350
	　
	　
	　
	　
	　

	23
	广西（南宁）
	800
	470
	350
	　
	　
	　
	　
	　

	24
	海南省（海口）
	800
	500
	350
	11-2月
	1040
	650
	450
	30%

	25
	重庆市
	800
	470
	370
	　
	　
	　
	　
	　

	26
	四川省（成都）
	900
	470
	370
	　
	　
	　
	　
	　

	27
	贵州省（贵阳）
	800
	470
	370
	　
	　
	　
	　
	　

	28
	云南省（昆明）
	900
	480
	380
	　
	　
	　
	　
	　

	29
	西藏（拉萨）
	800
	500
	350
	6-9月
	1200
	750
	530
	50%

	30
	陕西省（西安）
	800
	460
	350
	　
	　
	　
	　
	　

	31
	甘肃省（兰州）
	800
	470
	350
	　
	　
	　
	　
	　

	32
	青海省（西宁）
	800
	500
	350
	6-9月
	1200
	750
	530
	50%

	33
	宁夏（银川）
	800
	470
	350
	　
	　
	　
	　
	　

	34
	新疆（乌鲁木齐）
	800
	480
	350
	　
	　
	　
	　
	　



